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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的通知
各初中、小学：
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快乐作文》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开始征稿。本届大赛旨在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学习、生活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友谊，促进团结，活跃学生课外学习生活，展示华人学生的精神风貌。经研究，我区将组织参加。因时间紧，建议学校组织学生在10月份完成写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区初中、小学在校学生，年龄一般不超过18周岁。
二、大赛主题
快乐作文，快乐成长。快乐是永恒的话题，成长是不变的经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对快乐的追求与向往，记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关注成长的点点滴滴。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心中每一个记忆，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材。
参赛文章要体现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展现当代学生的精神风貌。
三、形式要求
1.小学生题材及体裁均不限；中学生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均可；题目自拟。
2.参赛作文一律用稿纸誊写或用电脑打印，书写工整、规范，打印美观大方。
3.提倡写短文：小学一、二年级字数不限，三至六年级一般不超过600字，中学生一般不超过1000字。为使同学们能够自由表达，充分展示才华，除文字稿件外，还可写图画与文字相配合的图画作文。
4.如根据课本各单元习作练习要求写作的课堂作文，请注明教材版本。
四、参赛办法
各学校在10月30日前完成写作，并择优选送。请学校填写“组织参赛情况总结表”，并附“推荐名单”（见附表），以便评定组织奖时参考，未填表者不参评组织奖。
五、截稿日期
稿件（附电子版）由学校于2012年11月5日前汇总至武进区教育局教研室，联系人：张立成  联系电话：86310617。 
六、奖励办法
对所有获奖学生及指导教师均颁发荣誉证书；原文未注明指导教师的，不再给教师补发证书。对特等奖获奖者颁发奖牌和证书，向所在学校发喜报予以表彰。部分获奖作文将在《快乐作文》杂志及其他主办单位媒体上陆续发表。特等奖及部分其他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向国内外发行。另外，组委会将邀请部分获奖代表以及获得组织奖的部分单位代表参加大赛主办单位举办的颁奖会及相关活动。
七、几点说明
1.大赛不收任何参赛费，每人限一篇作文参赛。凡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参赛。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2.参赛稿件将择优在主办单位媒体发表，如不同意发表，请注明。
3.参赛作文不得抄袭，如发现抄袭文章，将取消参赛资格。如在评奖后发现，将取消荣誉证书，并向作者所在学校通报。
4.参赛者须在作文标题下注明本人姓名、年龄及所在省、市（县区）、学校（校址、邮政编码）、班级、指导教师和家庭电话、电子信箱。
5.稿件不符合标准的不予参评。
6.如欲详细了解本活动和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请通过互联网检索“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或登录《快乐作文》杂志社（www.klzw.net）等主办单位网站。
附：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国内征文推荐名单
